
 

 

 

 

东 莞 市 卫 生 健 康 局 
东 莞 市 财 政 局 
东 莞 市 公 安 局 
东 莞 市 民 政 局 
东 莞 市 医 疗 保 障 局 

文件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

东卫〔2022〕57号 

 
 
东莞市卫生健康局 东莞市财政局 东莞市公安局 

东莞市民政局 东莞市医疗保障局关于印发 

《东莞市疾病应急救助实施方案 

（2022年修订版）》的通知 

 

各镇街（园区）卫生健康行政部门、财政分局、公安分局、公共

服务办、医疗保障分局： 

为进一步做好东莞市疾病应急救助管理工作，在《东莞市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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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所提供信息的真实性。 

    七、实施时间 

本方案自印发之日起实施，有效期至 2025年 5月 1日。2017

年印发的《东莞市卫生计生局 东莞市财政局关于印发〈东莞市疾

病应急救助实施方案〉的通知》（东卫函〔2017〕333号）同时废

止。 

 

附件：1.东莞市疾病应急救助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名单 

2.东莞市疾病应急救助基金申请表 

3.东莞市疾病应急救助申请个案统计表 

4.东莞市疾病应急救助申请个案专家审核表 

5.东莞市疾病应急救助申请对象身份明确个案统计表 

6.东莞市疾病应急救助基金落实情况表 

 

 

 

 

 

 

（本规范性文件已经市司法局合法性审查同意发布，编号为

DGSWSJKJ-2022-005。） 















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公开方式：主动公开 

 

 

抄送：东莞市红十字会，各医院。 

东莞市卫生健康局办公室 2022年 4月 26日印发 
 


